
 

愛與金錢的等價交換—平路《黑水》中以死亡為代價的情感關係 

 

一、 前言 

平路的《黑水》描述了女主角佳珍在一家位於河畔旁的咖啡廳工作，她夢想

可以藉由在此工作來實現開一家屬於自己的咖啡廳。透過咖啡廳的工作在客人中

認識了洪姓夫婦，並與洪伯發展出了不為人知的關係，進而引出佳珍內心深處的

記憶，疼愛她但早逝的父親，以及她如何將對父親的感情投射至旁人，小時候讓

陌生叔叔摸她身體，而她可以得到想要的零食玩具以及愛。在認識洪伯後，佳珍

更進一步與洪伯發生關係，想藉此得到被愛的感覺。洪伯與洪太婚姻的建立並沒

有感情基礎，洪太時常一人孤守在家，她時常在想這段婚姻的問題，也後悔她年

輕時不敢追求而失去的初戀，如今的她在婚姻中成了卑微的角色，雖然嫌棄丈夫

的老態外貌，有時卻也渴望可以得到疼愛。 

這三人的情感糾葛，最後在佳珍的腦海中零碎的記憶中，漸漸拼湊出那晚她

所做的事，在暗黑的河畔旁，揭露出一件駭人聽聞的兇殺案。 

本文將探討作者對小說中主角佳珍內心情境的描述，她的童年以及現在的生

活，在情感層面是否欠缺了什麼要素，以及針對洪太的身份與婚姻做探討。故事

中跳躍的時間軸，就像是引領讀者進入主角的內心世界，不停地在不同的時間點

穿梭，拼湊出片段的記憶。 

二、 幼時記憶的破碎家庭，對佳珍人格的影響 

（一）物質與情感的慾望，兩者相輔相成 

在平路《黑水》中，對女主角佳珍的成長歷程以及心理狀況多加著墨，從很

多地方可以看出佳珍始終對於父親早逝耿耿於懷，很多時候都渴望可以得到父

愛，在第九章〈愛你，因為愛你〉當中，有這樣一幕： 

過一會，佳珍聽見洪伯柔聲說：「幫妳洗澡，這是父親對小孩的愛。」坐

在浴缸裡，佳珍雙臂環抱住自己。愛？這是愛嗎？「愛你，因為愛你，就

是太愛你了。」洪伯確切地說。1 

從篇名可以看出這樣的安排，可能是作者刻意挑出佳珍最缺乏也是最渴望的

那一部份，以洪伯的愛來彌補父愛，同時也踏入洪伯的陷阱。在佳珍的童年中，

也曾經以物質的交換作為一種情感的代替，將她對父親的思念移情至陌生男子身

上： 

                                                 
1 平路著，《黑水》（臺北：聯經，2015 年，初版），頁 197。 



 

「叔叔，你做我的爸爸好不好？。」佳珍緊緊勾住叔叔的胳臂。2 

佳珍喜歡叔叔身上的汗氣。坐在男人膝頭上，佳珍總在想像阿爸走在黃昏

的田埂，渾身散發出同樣的氣味 3 

這些是佳珍對情感的投射，同時用此與陌生男子交換她小時候想要的玩具，

進而可以與她長大後，對洪伯的依賴做比較，洪伯用他的財產不停誘惑佳珍，讓

佳珍一步步相信他，佳珍相信對待她好的人，洪伯滿足了佳珍的情感與物質的需

求。 

物質與情感的拉扯，讓夾於其中的佳珍漸漸迷失自我。她漸漸屈就於洪伯那

擁有經濟基礎之下，她以為可以作為彌補的愛，並且以「性」作為代價，洪伯邀

請佳珍至家中參觀，而他們也進而發生關係，從他們發生關係的那一刻起，便是

真正的跨越過「倫理」的那條底線，前面鋪陳的是佳珍認為洪伯待她如自己女兒，

但此時很明顯已知道洪伯僅是渴望佳珍年輕的肉體。 

在丁乃非、劉人鵬合著的《良家婦女走火入魔：新台灣人是不「習於淫行」

的女人？》一文中提及： 

當傳統父權社會逐漸式微，而改由新又好的男女共治時，「良家婦女」看

似消失，卻重新以影武者的態勢網羅規訓不限性別、年齡、族群、階級、

男男女女的公共「性事」。4 

佳珍當然已經不是傳統認定的良家婦女，她在某種程度上屈就父權主義，她

讓洪伯透過金錢利益與性愛控制她，她成為洪伯的一顆棋子任他操弄，當她稍微

意識到這樣的危險時，卻反過來又被利用成為策劃殺害洪太的共謀。但又不可全

盤否認佳珍的「良」，她最初只是渴望被人疼愛，受寵愛是人人皆想要的，佳珍

在這部分不是個例外，但是，她自願與洪伯發生關係這點來看，男女性事在這兩

人之間彷彿回復到生物本能，也許當下的他們並沒有其他顧慮，交合便自然的發

生了。 

（二）渴望被愛，做出選擇 

 本書著重於三人的關係發展，佳珍的洪伯夫婦個有自身對愛的定義，其中，

佳珍在發展與洪伯不能曝光的關係同時也有一位論及婚嫁的男友憲明，憲明在書

中的出場不多，但他對於佳珍在之後所做出的選擇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書的

前部，佳珍與憲明的互動中，佳珍心裡頭所想的是關於蜜月旅行，關於兩人未來，

                                                 
2平路著，《黑水》（台北：聯經，2015 年，初版），頁 105。 
3平路著，《黑水》（台北：聯經，2015 年，初版），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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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兩人的薪水總合，可以看出，佳珍很煩惱將來的大小支出，她背負龐大經濟

壓力，在同學會上羨慕其他人的職業與生活品味，從小到大的她都是這樣羨慕著

別人，所以後來她一頭栽進洪伯陷阱中，無法自拔。而在佳珍做出殺害洪伯夫婦

兩人的決定時，她有一部份就是希望可以保住與憲明的將來，他們要走入紅毯，

所以不能讓她與洪伯的關係曝光，她必須先下手為強。 

在林美君的〈爸爸、媽媽請給我愛——單親兒童之輔導與建議〉有指出： 

雙親關係不健全的兒童並非都不是健康的兒童，但是行為異常或心理有障

礙的兒童，則大多來自雙親關係不健全的家庭。孩子失去父親或母親，亦

將在其心中烙下深刻的陰影，總覺得沒有寄托而非常內向、心情易變，情

緒不安定、孤獨虛空、故意裝作剛強及勇敢、喧鬧卻又鬱悶、不關心他人

又閉鎖自己、不加掩飾強烈感情、常以自我為中心主義型等等。5 

書中前半，提及了佳珍小時候父親過世時的片段記憶，可知這部份對於佳珍

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佳珍後來的性格成長，有可能一部份是因為從小家庭所影響

到他後來的人格發展，善非對錯與善惡，在佳珍的心中悄悄地埋下異於常人的理

解。她後來必須在憲明與洪伯之間抉擇，而她選擇了憲明，雖然那是一個勢必很

辛苦的未來，但她最後一點良知告訴她與洪伯的關係十分危險，一旦見了光，她

的人生會徹底毀敗，她仍然渴望愛，也想要有個不受旁人異樣眼光的未來，在她

漸漸洞悉洪伯的陰謀後，她選擇清醒，親自斬斷這段不倫戀。 

三、 由愛生恨，因為愛你所以恨你——埋下殺機 

（一）無法訴說的秘密 

此書的時間軸排列特別，場景主要是由佳珍與洪太的視角不停切換，一方面

是佳珍回想過去的回憶，或是案發當下，以及在法庭中的情景，這些場景也同時

揭露這場殺人案的動機以及其中的情感糾葛： 

秘密？也許洪太知道太多秘密。與洪太見面後，佳珍就懷疑洪太知道太多

的是。佳珍聽得出來，洪伯被太太逼出來一些話。她最詫異的是，洪伯在

妻子面前，不知覺會吐露不該說的秘密。」⋯⋯秘密被揭穿，就會帶來可怕

的結果，佳珍不喜歡知道太多祕密的人。一刀接著一刀，她對著洪太刺下

去時不曾手軟。6 

佳珍的內心世界複雜，她痛下毒手的那刻，是在多種因素驅使之下，她最終

殺害洪伯夫婦，出於不同動機，但同樣是個悲慘的結果。一方面她對洪伯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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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戀，但也驚覺洪伯反過來利用她，他的愛已變質，佳珍想脫離他的操控，想回

到預計與男友踏入禮堂的計畫，她必須這麼做，切斷與洪伯不為人知的關係，但

在各種現實的逼迫中，她採取了最極端的手段。 

（二）冷嘲熱諷——最後的一根稻草 

至於對洪太，佳珍對她的了解不多，也鮮少見面，但在她主動聯繫與洪太見

面後，洪太為維護自尊而捏造的說詞，反而使佳珍誤會以為洪太知道許多秘密，

內心也埋下對洪太的殺機。 

她哼一聲，換上不以為意的表情：「我以為什麼事，男人花錢玩玩，你愛

說，我還不想聽。」7 

這些她一時脫口而出的謊言，想裝作是她對丈夫出軌不以為意，但卻使得佳

珍認為洪伯將一切告知於洪太，因此原本是想來告訴洪太關於洪伯殺她的計謀也

作罷，而埋下了將夫婦倆一併殺害的計畫。 

四、 愛的本質，出自天性，是蜜糖還是毒藥 

（一）洪伯與洪太的婚姻結合 

對人類來說，愛有千百種樣貌，愛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它可以是好的或是壞

的，人人皆會對事物產生程度不一情感，姑且可以將這樣的情感稱作是愛，至於

愛該如何解讀，又是另一種論述。在此書中，可看出三位主角中，最糾結的就是

情感與利益，而這些一開始便是出於愛，關於佳珍將缺少的父愛與家庭的愛投射

給洪伯，以及洪伯對佳珍肉體多於心靈的愛，洪太對洪伯的夫妻情緣，明明是空

有虛名的婚姻但她卻也希望可以得到丈夫的一絲疼惜，在以下章節，是當初洪伯

夫婦認識之初，雙方對婚姻的條件。 

「對方把條件擺得很明，中年有事業的女性，願者上鉤。」8 
「大致過得去，小小的改善空間。」她悄悄在心裡想。9 

可知當下兩人對彼此的身份與條件皆合意，在沒有非常多的情感基礎之下，

便結為夫妻。 

（二）經典著作《傲慢與偏見》的婚姻結合 

將洪太與洪伯的婚姻，拿來與十九世紀作家簡・奧斯丁《傲慢與偏見》中的

夏綠蒂與柯林斯的婚姻做比較。夏綠蒂富有才華但待字閨中，為了當時的一些成

見，她迫於將自己嫁給一個有家產的單身漢，恰好遇上了也急於娶妻成家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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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平路著，《黑水》（臺北：聯經，2015 年，初版），頁 84。 
9平路著，《黑水》（臺北：聯經，2015 年，初版），頁 85。 



 

柯林斯，於是互不相愛的兩人成婚，同時對他們所身處的時代環境有了交代。夏

綠蒂之於洪太，這兩位女性皆受過良好教育但最後卻成為婚姻市場的滯銷品，如

此處境尷尬，所以急於求一位有錢有地位的人做丈夫。柯林斯之於洪伯，中年的

男人想找一個可以打理家務，外出應酬可以帶上的妻子，「財產」與「需要」成

為這種婚姻的必要條件，是經濟利益的考量與權衡。在《傲慢與偏見》中柯林斯

夫妻最終的結果並不幸福，夏綠蒂多數時候是選擇遠離她那個自命不凡的丈夫，

如同洪太跟丈夫後來分房睡，貌合神離的夫妻，也預告了洪伯的婚姻出軌。 

（三）洪太——三角戀中最卑微的角色 

洪太身為大學設計系教授，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以及出眾的品味，在多數人

面前是個事業有成的女性，但是暗地裡卻有著一段可悲的婚姻。她曾經嫌棄丈夫

的「加齡臭」，與他總保持著距離，但是在書中後部，在洪太於水中載浮載沉時，

她腦中回想起與丈夫這些年相處中，丈夫總是讓著、體貼她的部分，這也是全書

中首次揭露了洪氏夫婦婚姻中，尚存的一點夫妻情愛，但卻是一直到洪太死前，

她才真正注意到這些微小的體貼，大大的諷刺了洪太在婚姻中的驕傲以及卑微，

連最後一刻，仍是被這段千瘡百孔的婚姻緊緊束縛。 

五、 結語 

論語中有句話：「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是指在發現犯罪實情後，不該

抱著高興的心情看待犯罪之人，而應該憐憫他們，因為人人都可能是世道衰微中

推波助瀾的一份子，每齣悲劇後，往往是更令人憐惜不忍的真相。書中佳珍與洪

伯洪太的關係終究是慘死於「情」字之下，外表雖是一齣為財謀命的殺人案，但

仔細推敲後更得知犯罪者背後是埋了多少無法訴說也無人傾聽的不堪過往，以及

被害者內心矛盾的情感，而這種複雜情感是每個人都會擁有的，所以透過探討三

位角色的情感關係，更進一步了解人面對愛時的無助與徬徨並且反身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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